附件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部聘用制人员
转为聘用制人员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健全我院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推动人事制度改革，充分激发我院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结合我院人力资源现状和发展需要，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1章 总则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在职且用工形式为内部聘用制的职工。
二、基本原则
1.有序有度、优化配置原则。
2.程序公平、信息公开原则。
3.注重能力、突出业绩、激励全面发展原则。
4.个人成长和医院发展相结合原则。
第二章  基本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医院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医院和科室工作安排，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积极承担科室工作任务，能全面、熟练地履行现岗位各项职责。
二、来院工作满三年。
三、任期内获得一次年度考核优秀。
四、平均每年参加本专业工作不少于45周（产假、培训进修、脱产攻读学位和执行政府指令性任务等年度除外），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
第三章  转聘标准
转聘采用积分制，累计积分达到20分可申请转为聘用制人员。
（一）加分细则
1.最高学历（学位）
（1）取得本科学历（学位）：加2分。
（2）取得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加4分。
2.工龄
工龄每增加1年，加1分，累计不超过5分。工龄计算截止时间为开展转聘工作上一年度12月31日。进单位前有其他单位工作经历的，工龄计算以人事档案登记时间为准。
3.工作量
具体积分见附表1，须经科室核心考核小组全体成员签字确认，累计积分不超过10分。
4.专业技术资格
（1）取得初级（师）专业技术资格：加3分。
（2）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加6分。
5.荣誉称号
获医院“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加2分，累计加分不超过4分。
6.发表论文
在本专业领域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第一作者文章，其中SCI 1篇IF≥3分，加5分，SCI 1篇1≤IF<3分，加4分；在北图核心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篇或SCI 1篇IF<1分，加3分；在统计源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加2分，在普通CN或ISSN刊号杂志发表论文1篇，加1分。论文必须是第一作者（排名第一），作者单位必须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表刊物一律以正刊原件为依据，对增刊、手抄稿、征稿通知、单个印刷体、清样稿、电子刊物等不作为加分依据。论文影响因子以文章发表当年影响因子为准。发表在统计源及以上级别刊物上的论文可以累计加分，发表在统计源以下级别刊物上的论文，累计加分不超过2分。论文单项累计加分不超过10分。
7.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
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包括援外、援藏、援疆人员及经上级部门认定的参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线医务人员，加3分。
（二）减分细则
1.人力资源部、医务处、护理部等查岗每次缺勤减3分。
2.因违规操作造成医院设备和财产损失1000-5000元，
每例次减1分；5000-10000元，每例次减2分，万元以上每例次减3分。
3.经认定为医疗纠纷责任人并负有补偿（赔偿）经济责任的，补偿（赔偿）金额0-6000元，每例次减1分；6000-22000元，每例次减2分；37000-47000元，每例次减3分；大于47000元，每例次减4分。
4.因个人原因出现负面舆情严重影响医院声誉的，每例次减3分。
[bookmark: _Hlk102944500]（三）不予转聘的情形
任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年度不予转聘：
1.医德医风考评或年度考核为合格以下等次（以发文为准）。
2.党纪政纪处分在处分期内。
3.违反《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规定。
4.医务处归档病历抽查中发现丙级病历。
5.定性为医疗事故或医疗损害责任者。
6.违背科研诚信、剽窃他人成果等弄虚作假行为。
7.如有其他不得转聘的情况，需经院长办公会审议。
第四章  转聘流程
内部聘用制人员在满足基本条件及转聘标准条件的基础上，经科室及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提交申请表及相关支撑材料，由人力资源部负责初步审核，相关部门协助审核评定分值，经公示后报院长办公会审议。
第五章  附则
一、本管理办法中所有业绩均要求任现职以来，截止时间为办理转聘工作上一年度的12月31日。
二、转聘后按医院聘用制人员标准兑现相关待遇。
三、本管理办法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自2024年1月1日开始执行，原《安医大一附院内部聘用制职工转为聘用制职工人员条件》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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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内部聘用制转为聘用制近三年工作量积分表

	专业
	指标

	传染病学
	参与诊疗患者人次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600人次)加4分，每增加60人次，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麻醉学
	参与诊疗患者人次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1400人次)加4分，每增加140人次，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超声医学
	签发检查报告份数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21000份)加4分，每增加2100份，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对于专职从事心脏影像检查人员，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16000 份)加4分，每增加1600份，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临床医学检验学
	签发检查报告份数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150000份)加4分，每增加15000份，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放射医学
	签发检查报告份数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60000份)加4分，每增加6000份，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药学
	调配处方(包括审方、调配、复核/发药环节)数量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140000张)加4分,每增加14000张，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或调配住院医嘱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240000条)加4分，每增加24000张，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或参与(审方、摆药、调配、复核环节之一)静脉药物配置数量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140000袋)加4分，每增加14000袋，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中药学
	[bookmark: _GoBack]调配门诊及住院中草药处方(包括审方、调配、复核/发药环节)数量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10000张)加4分，每增加1000张，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护理学
	夜班数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150个)加4分，每增加15个，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病理学技术
	病理制片数量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110000张)加4分，每增加11000张，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心电图技术
	心电图技术操作次数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40000次)加4分，每增加4000次，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放射医学技术
	技术操作次数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40000次)加4分，每增加4000次，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签发(复核)检查报告份数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280000份)加4分，每增加28000份，加1分，累计不超过10分

	其他
	健康管理中心、方便门诊等未设基本工作量指标的专职岗位医师、门诊部等无夜班岗位护理人员、行政人员及其他无法统计个人工作量数据的，依据年度考核结果赋分，考核合格，计4分；有1次年度考核优秀，计6分；有2次年度考核优秀，计8分；有3次考核优秀，计10分。

	备注：工作量统计工作量测算中，近三年中若某一年度产假、培训进修等超过3个月，视作达到年平均基本工作量，计入近三年总工作量



